关于做好2018届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
重点课题（团队）遴选工作的通知
各学院：
为进一步提高我校人才培养质量，鼓励广大教师积极参与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，提高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质量，做好2018届本科毕业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重点课题（含团队课题）的遴选工作，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1、遴选原则

认真参照“三江学院毕业设计（论文）重点课题（团队）遴选基本原则”遴选优秀的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课题（团队），课题必须符合专业培养目标，体现一定的学术、科研水平，符合社会和学生的实际；课题要有一定的综合性，能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；要注重对学生创新精神、独立思考、动手能力等综合素质的培养；团队课题中各子课题设计合理，任务分工明确。

优先支持具有较好的前期研究基础的学生项目，如优先考虑参加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、科技创新和学科竞赛活动并获得省级及以上奖励的学生课题。
2、申报表填报

指导教师参考“验收标准”认真拟定课题预期成果，并填报《三江学院毕业设计（论文）重点课题（团队）申报表》，申报数量不超过本学院应届毕业生人数的3%，团队课题每学院不超过3个（不占名额）。
3、学院初评与上报

各学院组织专家依据“遴选基本原则”对申报材料进行初评，并于2018年1月5日前将通过学院初评的申报表及申报汇总表报送至教务处。跨学科、跨学院的团队项目由团队指导教师负责人所在的学院组织申报。
4、课题评审与立项

教务处组织专家对课题（团队）进行评审，评审结果公示无异议后正式立项，并发文公布。

5、课题经费管理
毕业设计（论文）重点课题（团队）的资助金额为：理工类、艺术类课题2000元/课题，文、经、管类课题1500元/课题，团队课题3500元/课题。课题经费分阶段下拨，项目立项后下拨50%，课题验收通过后核报剩余50%。

教务处对课题经费实行宏观管理，课题（团队）指导教师按照学校财务管理的有关规定凭据报销。所有报销单据按课题经费使用计划经指导教师签字，学院分管院长审核、教务处处长批准后到财务处报销。
未尽事宜，请咨询教务处实践教学科，联系人：樊德平，电话：52354921。
附件1：三江学院毕业设计（论文）重点课题（团队）申报表
附件2：三江学院毕业设计（论文）重点课题（团队）申报汇总表
附件3：三江学院毕业设计（论文）重点课题（团队）资助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教务处
2017年11月1日
